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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9〕108 号 

─────────────── 

 
 

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及 

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ST

毅达, A 股证券代码：600610,B 股证券简称：*ST 毅达 B,B 股证

券代码：900906; 

张  培，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永亮，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侯庆路，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孔令勇，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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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燃，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邓将军，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罕锋，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马文彪，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陈锋平，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黄新浩，前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经查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毅达或公

司）原定于 2019 年 4月 29 日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9 年第

一季度报告。2019 年 4月 29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由于公司前

任管理层处于失联状态，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正副本）、公章、

财务章、其他由相关主管机关颁发或备案的证照印章等和公司会

计凭证、财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下落不明，直至 2019 年 4 月

22 日才取得此前遗失的部分文件资料。但相关财务凭证等资料

数量繁多，公司及审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无法彻查、统

计该等资料的全部内容。与此同时，公司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收集

为编制定期报告所需的公司、子公司的其他财务资料。因此，公

司无法按期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迟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才披露了 2018 年年度报

告和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编制并披露

定期报告。其中，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个

月内、第一季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前 3个月结束后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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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2019 年 4 月 30 日为上市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最后期限，但公司未能在

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尤其是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对其在整

个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投资发展、治理内控等情况

的总结分析，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投资者做

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定期报告信息对证券价格及投资者的投

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历来为市场及投资者所关注。上市公司应

当认识到定期报告编制与披露的严肃性，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披

露。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度报告、季度报告的行为影响了

投资者全面获取上市公司年度和季度信息的合理预期，造成不良

市场影响，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6.1条、第6.4条等有关规定。 

有关责任人方面，公司未能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主要原因系

公司前任管理层处于失联状态，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正副本）、

公章、财务章、其他由相关主管机关颁发或备案的证照印章等和

公司会计凭证、财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未能顺利移交。相关责

任人张培、房永亮、侯庆路、孔令勇、宋欣燃、邓将军、张罕锋、

马文彪、陈锋平、黄新浩，作为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间前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导致公司相关证章、财务

资料未能顺利移交，对公司无法按期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9 年一季度报告负有主要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严重违反了

《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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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

诺。 

此外，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间，前任独立董事在公司负责日

常生产经营的管理层已失联的情况下，积极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

联系渠道，主动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已经尽到了独立董事的

职责。据此，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间前任公司独立董事不予纪

律处分。考虑到定期报告披露期间的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履职时间较短，面临财务资料缺失、公司证章遗失等问题，

在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后，积极开展工作追回公司财务资

料，补办公司证章，编制财务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等各项工

作，努力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并多次沟通、汇报，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对公司的风险揭示较为充分，已勤勉尽责。据此，对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间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予纪律

处分。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

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2

条、第17.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

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

限公司和定期报告披露期间公司前任董事长张培，前任董事房永

亮、侯庆路、孔令勇、宋欣燃、邓将军、张罕锋，前任监事马文

彪、陈锋平、黄新浩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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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

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

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